
合同编号：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1号空调主机维修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     
1号空调主机维修项目合同                
项目地点：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委托单位（甲方）：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维修单位（乙方）：                               
门诊住院综合大楼1号空调主机维修项目合同

委托方（全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全称）：                               （以下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其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遵守本合同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1号空调主机维修项目

2、项目地点：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3、项目内容：1号空调主机维修（1号空调主机位于综合大楼16楼楼顶）
4、项目说明：本次只涉及门诊住院综合大楼1号空调主机维修，维修后1号空调主机正常运行，恢复正常供冷。
二、维修内容与要求：

（一）维修清单
	序号
	维修设备名称
	品牌
	设备型号
	数量
	单位

	1
	风冷蒸发式冷凝螺杆热泵机组（带热回收）
	西屋康达
	KHSR132B
	1
	台

	2
	配套冷冻泵
	上海汇泉
	YE3-200L-4 V1
	1
	台


（二）本合同总含税价款为：大写：XXXX（小写：¥XXXX元）。本项目为总价包干，报价包括维修所需全部配件、人工、运输、拆装、辅材、税费等合同实施过程中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金额保持不变。
三、付款方式：

项目维修完成,甲方对项目验收合格后并收到乙方出具的等额有效发票之日起60天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全额款项。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按政府审批流程支付，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甲方违约。如乙方收款信息有变更，应提前十日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按照未变更的付款信息进行付款的，视为甲方已完成付款，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以下银行账户为乙方的唯一收款账号：
收款单位名称：                                              
开   户   行：                                              
账        号：                                              
四、甲方责任：

1、向乙方提供维修场地，无偿提供正常维修所需要水、电及材料存放的场地；

2、协调乙方与其他施工班组的维修现场所遇到的情况与维修方案；

3、维修完成，积极组织相关人员组织验收；

4、按期支付项目款。
五、乙方责任：

1、乙方须保证所有更换配件、替换设备均为原厂正品、全新未使用，为中国大陆境内生产制造产品。禁止翻新件、拆机二手件、副厂劣质件，参数、质量、包装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2、按照国家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质量要求和物业噪音控制要求进行生产施工，保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接受甲方监督管理；
3、向甲方提交总体维修计划，规划本合同项目的总体维修时间，以便保证工程进度；全权负责现场拆装、维修、调试全部施工工作；施工前对院内其他配套设备、管线、墙体、地面做全覆盖防护，施工中不得损坏甲方原有设施、管线等；造成破损、渗漏、断电故障的，全额赔偿修复。
4、乙方对维修施工现场及作业工作人员承担安全管理责任，安装完毕后负责对场所进行清场；
5、负责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甲方，确保本项目验收合格。隐蔽项目在掩盖前应当通知甲方进行初步检查；
6、项目完工后但没有办理移交手续之前，负责对本合同内现场设施和维护成品进行保护；

7、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事故的，由乙方自行负责，并及时报告甲方，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乙方维修（施工）人员与甲方无劳务或劳动关系，乙方维修人员在安装、施工期间因维修、施工造成的一切人身损害，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不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

五、维修工期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X 日内完成全部维修及验收。

六、竣工验收与结算：
1、整机维修、72小时连续试运行完成后，甲方接到通知 2 日内组织乙方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甲乙双方签字确认，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在7日内整改完毕并承担相关费用。

2、维修完成后经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并移交使用，双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进行结算。
七、保修服务：
1、保修期X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非人为故障免费包修、包换，所有费用乙方承担。

2、保修期内乙方接到报修电话后X小时内工程师响应，X小时内抵达现场，X小时内完成故障修复。
3、所有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免费保修或更换，即由乙方派员到甲方使用现场维修更换，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八、违约责任：
1、乙方未能按时完成维修，每拖延一天，须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乙方维修质量、更换配件及设备不符合项目规定的，甲方有权验收不通过，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因此导致甲方遭受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支付的鉴定费、审计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的，乙方应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3、因乙方配件自身或安装不善等原因发生事故造成甲方或第三方损害的，乙方应直接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九、争议：
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方应赔偿胜诉方为实现债权或维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交通费、差旅费等费用。
十、其它：
1、合同生效后，如一方无法定或约定事由擅自解除合同而造成对方经济损失，违约方应按本合同工程总造价的10%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对方。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名加盖公章后生效，并在各方的义务均履行完毕后失效。
3、本合同壹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项双方可另行协议解决。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盖章)：XXXX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地址：XXXX
联系电话：0760-23210186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XX 年 XX 月 XX 日


